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采购需求说明书

一、总体需求
（一）供应商受我行委托，在工程项目的设计、施工、竣工等各阶段，根据相关法律和行业规定，对我行建设工程项目进行预结算的编制、审核及全过程造价咨询,向我行提交达到行业质量要求的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预、结算书、定案单、相关附件等），满足委托人采购、过程管理、结算等需求。
[bookmark: _GoBack]（二）框架协议有效期为一年，预计订单数量根据咨询项目具体分配如下：
	咨询项目
	预计订单数量（个）
	备注

	预算、结算编制
	950
	单个项目施工图（或施工方案）预算、结算额在2万元（含）-10万元（含）

	
	134
	单个项目施工图（或施工方案）预算、结算额在10万-100万元（含）

	
	125
	单个项目施工图预结算额在100万元以上

	全过程造价咨询
	3
	单个重大建设项目（金额400万以上）


二、服务要求
（一）供应商应当按照专用条件约定的时间等要求向委托人提供与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有关的资料，包括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资质证书及承担合同业务的团队人员名单、咨询工作大纲等，并按合同约定的服务范围和内容实施咨询业务。
（二）供应商出具的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或行业有关规定、标准、规范的要求。
（三）供应商提交的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除加盖单位工程造价咨询服务业务专用章外，还必须按要求加盖参加咨询工作人员的执业（或从业）资格专用章。
（四）供应商应在5个工作日内，对委托人以书面形式提出的建议或者异议给予书面答复。
（五）在合同履行期间或另行约定的期限内，双方不得泄露对方申明的保密资料，亦不得泄露与实施工程有关的第三人所提供的保密资料。
（六）供应商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应当遵循独立、客观、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三、结算方式及要求
（一）费用按季度汇总计算，由各二级行（部）在收到供应商开具发票后，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支付。
（二）中标单位原则上须在我行下属网点开立结算账户，用于项目往来结算。项目结算需向我行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

